附件5

瑞丽市发展和改革局部门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瑞丽市重点建设项目前期经费

立项依据

根据《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瑞丽市重点建设项目前期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瑞政发〔2017〕15号）：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项目前期经费的组织申报、汇总审核、统筹协调，并提出全市项目前期费的安排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，由市财政统一拨付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基本概况

1.建设内容：2020年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规划、可研、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环评、用地等相关支撑性条件的取得和各环节所产生的编制、勘察、设计、招标、评估、审查、报送等相关工作的支出费用。

2.建设规模：2020年急需建设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边境特色城市建设、提升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前期经费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1建设规模

2020年急需建设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边境特色城市建设、提升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前期经费。
2主要工程数量

2020年急需建设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边境特色城市建设、提升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等重点建设项目的前期经费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200万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1.项目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工程建设基本程序开展前期工作，进行认真审批，把好立项关，合理安排资金，积极、稳妥、充分、扎实地做好建设前期工作。

  2.遵守财政部、建设部关于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要求，本项目要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本着节约原则，资金专款专用。财务要单独立账、核算，资金使用严格按计划审批开支，严防违法、违纪行为发生。

  3.为确保项目工程的顺利实施，达到预期目标，要实行项目法人代表责任制，项目法人代表对项目建设实施总负责。

  4.严格按国家规定实行工程建设项目监理制，严把工期、质量和资金关。

  5.严格工程质量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制度和工程项目质量终身负责制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加快我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边境特色城市建设、提升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，解决急需建设的重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推进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。

